附件5 

佐证材料清单
一、运营管理证明材料
（一）基地成立相关证明文件，包括基地成立文件、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二）基地管理相关文件复印件，包括管理制度台账,入驻创业项目遴选、考核管理规定和准入（退出）管理办法等。

（三）专业服务团队人员的学历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服务团队人员以当前在职人员为准），其中专职孵化服务人员还需提供近一年社保缴交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显示劳动关系建立未满一年，则按实际时间提供社保缴交证明材料）。
（四）创业导师数量及服务情况证明材料，包括：
1.创业导师简介；
2.与导师签订的服务协议或聘书复印件；
3.创业导师辅导在孵创业实体的相关图片、活动宣传链接、活动签到表等材料（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
二、服务能力证明材料
（一）基地引入或战略合作的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情况证明材料（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31日），包括：
1.基地与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复印件；
2.相关服务机构简介。
（二）基地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或政务服务代理功能情况证明材料（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31日），包括：
1.基地提供各类集成化服务情况简述；
2.服务协议、基地内相关服务站点设施设备照片、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相关文件、在孵创业实体享受相关服务的图片或报道等佐证材料。
（三）在孵创业实体（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31日）申领享受创业补贴或担保贷款的证明材料，包括：
1.相关实体在基地在孵时申领享受创业扶持证明（如享受补贴名单公示截图等，可体现实体名称、时间等信息）；

2.基地与相关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如在四（一）中已提供，则此处无需重复提供）。
（四）基地开展创业相关交流活动证明材料（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如开展相关活动的宣传链接、活动通知、活动方案、活动台账、签到表、活动照片等。

三、场地保障证明材料
（一）产权证明。自有产权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复印件，无偿使用提供相关协议及产权证复印件；
（二）场地功能规划平面示意图和孵化场地图片（与场地当前情况一致，场地功能规划平面示意图需标注具体面积，区分孵化场所与公共用地）；
（三）公共服务场所、会议场所、基础配套设施设施的图片，附上文字简述场地设施具体功能。

四、孵化成效证明材料
市场化创新创业载体需提供：
（一）近两年年均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及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证明材料（以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包括：
1.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两个统计区间各提供一张信息表，在孵时间贯穿两个统计区间的实体可在两张信息表中重复出现）。信息表内容包含在孵实体名称、企业社会信用代码（团队无需填）、入孵时间、是否为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是/否）、属重点群体的创业者姓名。信息表按在孵企业、在孵团体顺序，并按入孵时间排序。
2.基地与在孵创业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顺序与实体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一致，两张信息表中重复出现的实体，入孵协议复印件只需提供一次）。
3.在孵初创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孵团队的简介。
4.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还需提供①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学历学位证明、港澳台居民证、登记失业证明、退役军人证、残疾人证等；②可证明该重点群体人员为对应实体的法人/合伙人/创始人/股东的证明材料，如商事登记截图、情况说明（本人签字/企业需加盖公章）等。
（二）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就业人数数量证明材料（以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如社保缴交清单等。

（三）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数证明材料（以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

1.在孵创业实体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员信息表（两个统计区间各提供一张信息表，同一重点群体人员在相关在孵创业实体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贯穿两个统计区间的，可在两张信息表中重复出现）。信息表内容包含实体名称（该实体需在材料四（一）1中出现过）、带动重点群体就业人数、重点群体就业人员姓名。

2.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学历学位证明、港澳台居民证、登记失业证明、退役军人证、残疾人证等（重点群体人员的姓名需与信息表中对应，顺序与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一致）。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需提供：
近两年年均在孵创业实体数量证明材料（以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包括：
（一）近两年在孵实体信息表（两个统计区间各提供一张信息表，在孵时间贯穿两个统计区间的实体可在两张信息表中重复出现）。信息表内容包含在孵实体名称、企业信用代码（团队无需填）、入孵时间。信息表按在孵企业、在孵团体顺序，并按入孵时间排序。
（二）基地与在孵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顺序与实体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一致，两张信息表中重复出现的实体，入孵协议复印件只需提供一次）。
（三）在孵初创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孵团队的简介；

或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占比证明材料（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31日），包括：
（一）在孵实体信息表（只提供一张信息表，在孵实体不可重复出现）。信息表内容包含在孵实体名称、企业信用代码（团队无需填）、入孵时间、是否获得投融资。信息表按入孵时间排序；
（二）基地与在孵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顺序与实体在信息表出现顺序一致）；
（三）在孵初创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孵团队的简介；
（四）相关实体获得投融资的证明材料，如投融资协议复印件等。
五、其他证明材料
（一）在孵实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31日），包括：

1.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证明（如专利证书复印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搜索结果完整截图等）；

2.基地与在孵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如在四（一）中已提供过，则无需重复提供）。
（二）在孵实体近三年获得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市级以上创业大赛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证明材料（以2021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包括：

1.获奖证书复印件、官方网站获奖公示截图等材料；

2.基地与在孵实体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如在四（一）中已提供过，则无需重复提供）。
（三）基地近五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政府部门授予的荣誉证明材料，如荣誉证书复印件、授予牌匾的照片、官方网站公示截图等（以2019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为统计区间）。


